
一致行动协议补充协议 

 

本《一致行动协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由以下各方于【2025】年

【1】月【24】日签署于上海市静安区。 

 

甲方：苏晓 

身份证号：  

 

乙方：徐晓鸥 

身份证号：

 

丙方：陈菲 

身份证号：

 

丁方：周元 

身份证号：

 

以上甲方、乙方、丙方、丁方合称为“各方”，单独称为“一方”。 

 

鉴于： 

各方于 2020 年 8 月 17 日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约定乙方、丙方及丁方在

行使股东权利时将和甲方保持一致行动，就上海柠萌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原

名“上海柠萌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任何审议事项的决策，

各方都将始终保持“意见一致”，并将该等“意见一致”体现为在公司召开审议

相关事项的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及公司其他经营管理决策时，乙方、丙方及丁

方及其委派/提名的非独立董事的投票保持一致。 

基于丁方个人工作规划安排，各方协商一致拟解除丁方的一致行动关系，共

同签署本协议。 

 

一、各方同意，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丁方不再承担《一致行动协议》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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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义务，不再享有《一致行动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利。甲方、乙方、丙方继

续履行《一致行动协议》项下的义务，并享有《一致行动协议》项下的权利。 

二、各方确认，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至本协议签署之日，丁方与甲方、

乙方、丙方之间不存在因签订、履行《一致行动协议》而产生的任何争议或纠纷。 

三、各方确认，本协议生效后，《一致行动协议》约定的“第四条 保密”及

“第六条 违约及索赔”条款持续对丁方有效，丁方对其履行《一致行动协议》

期间的违约行为承担责任。 

四、本协议的订立、签署、履行及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

据其解释。 

五、对因履行或解释本协议而发生的争议或其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

各方应首先通过协商解决。在一方向其他方发出确认争议已发生的通知后的 30

天内，如各方未能以协商、调解的方式解决争议，则任何一方有权提交上海国际

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其届时有效的仲裁程序和规则在上海仲裁。仲裁庭由三

名按照仲裁规则指定的仲裁员组成，申请人指定一名仲裁员，被申请人指定一名

仲裁员，第三名仲裁员由前两名仲裁员协商指定或由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指定。仲裁应当以保密状态进行，仲裁语言为中文。 

仲裁裁决是终局性的，对各方均有强制约束力，且各方同意受其约束并遵照

其行事。对仲裁裁决的被执行人或对该被执行人的资产依法拥有管辖权的法院或

其他司法机关可强制执行仲裁裁决。除仲裁裁决另有规定外，仲裁费用及其裁决

的执行费用（包括证人费用和律师费）须由败诉方承担。 

在仲裁期间，除各方有争议并正在进行仲裁的条款以外，本协议的其他条款

须继续履行。 

六、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七、本协议一式肆份，每一方各执一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